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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我国遭受海洋灾害影响严重的省份之

一，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海洋灾害风

险日益突出，海洋防灾减灾形势十分严峻。2020 年，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切实履行海洋防灾减灾工作职能，

积极开展海洋灾害观测、预警报和风险防范工作。沿

海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发挥抗灾救灾主体作用，提早

部署、科学应对，最大限度地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020 年海洋灾害情况调查、统计

和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海洋灾害以风暴潮灾害为

主，海浪灾害、赤潮灾害、海平面变化、海岸侵蚀和

咸潮入侵等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类海洋灾害共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 0.49 亿元。

为使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全面了解广东省海洋

灾害影响情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海洋灾害的影

响，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海洋预警监测职能和《2020 年全国海洋预

警监测工作方案》部署安排，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

编制了《2020 年广东省海洋灾害公报》，现予以公布。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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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况

● ● ●
海洋灾害：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导致在海上或海岸带发生的

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环境和生命财产的事件。

● ● ●

2020年，广东省海洋灾害以风暴潮灾害为主，海浪灾害、

赤潮灾害、海平面变化、海岸侵蚀和咸潮入侵等均有不同程度

发生。各类海洋灾害给广东省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和海洋生态带

来一定影响，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0.49亿元，未出现人员伤

亡情况。其中，风暴潮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0.49亿元。

与近 5年（2016－2020年，下同）平均状况相比，2020

年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低于平均值，为平均值的 3%，死亡

（含失踪）人数为最低值。2016－2020年广东省海洋灾害损

失情况见图 1。

图 1 2016-2020年广东省海洋灾害损失情况
*风暴潮灾害包含风暴潮过程中产生的近岸浪灾害。

**海岸侵蚀灾害仅包括重点监测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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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广东省各类海洋灾害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最

严重的是 2007号“海高斯”台风风暴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0.49亿元。除风暴潮灾害外，发现赤潮 6次，累计面积 111.63

平方千米，赤潮发生次数相较于 2019年增加 3次，未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广东省沿海海平面较常年（1993－2011年）平

均海平面高 71毫米，比 2019年低 14毫米。广东省对深圳市、

汕头市共 2个重点岸段进行海岸侵蚀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沿

海部分地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海岸侵蚀现象。珠江口发生咸潮入

侵 6次，影响天数 30天。

2020年，广东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主要集中在珠江

口沿海地区，直接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地区是江门市，直接经济

损失 0.48亿元。2020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主要海洋灾害损失

统计见表 1。
表 1 2020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主要海洋灾害损失统计表

地市 致灾原因 死亡（含失踪）人口（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广州市 - 0 0.00

深圳市 - 0 0.00

珠海市 风暴潮 0 144.44

潮州市 - 0 0.00

汕头市 - 0 0.00

揭阳市 - 0 0.00

汕尾市 - 0 0.00

惠州市 风暴潮 0 1.80

东莞市 - 0 0.00

中山市 -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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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致灾原因 死亡（含失踪）人口（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江门市 风暴潮 0 4773.20

阳江市 - 0 0.00

茂名市 - 0 0.00

湛江市 - 0 0.00

合计 0 4919.44

注：本公报表格中直接经济损失数值为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2020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主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分

布见图 2。

图 2 2020年广东省沿海各地市主要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分布示意图



4

二、2020年广东省主要海洋灾害

（一）风暴潮灾害

● ● ●
风暴潮：由热带气旋、温带气旋、海上飑线等风暴过境所伴随的强风和气压

骤变而引起叠加在天文潮位之上的海面震荡或非周期性异常升高（降低）现象。

分为台风风暴潮和温带风暴潮两种。广东以台风风暴潮为主。

● ● ●

1. 总体灾情

2020年，广东省沿海共发生风暴潮过程 5次，其中 2次

风暴潮过程致灾，预警级别为黄色，分别为 2007号“海高斯”

台风风暴潮和 2017号“沙德尔”台风风暴潮；1次过程达到

蓝色预警级别，为 2016号“浪卡”台风风暴潮。其余风暴潮

过程均为蓝色预警级别以下。

与近 5年相比，2020年广东省沿海风暴潮具有致灾次数

少、灾害强度和损失小的特点。5次风暴潮过程中，其中 2次

灾害性风暴潮，少于平均值（3次），“海高斯”台风风暴潮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0.49亿元，“沙德尔”台风风暴潮未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风暴潮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为近 5 年平均值

（17.41亿元）的 3%。

2. 主要台风风暴潮灾害过程

●2007号“海高斯”台风风暴潮

2020年 8月 19日 6时前后，台风“海高斯”在广东省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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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金湾区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2级（35米

/秒），中心最低气压为 970百帕。

图 3 台风“海高斯”登陆时珠海情侣路附近现场照片

粤东沿岸各海洋站观测到 30-60厘米的最大风暴增水，各

站最高潮位均在当地蓝色警戒潮位以下；珠江口沿岸各海洋站

观测到 50-150厘米的最大风暴增水，其中赤湾站和珠海站最

高潮位达到当地黄色警戒潮位；粤西沿岸各海洋站观测到

30-45厘米的最大风暴增水，各站最高潮位均在当地蓝色警戒

潮位以下。

受“海高斯”台风风暴潮影响，广东省直接经济损失 0.49

亿元。

“海高斯”台风风暴潮过程部分潮（水）位站最大风暴增

水和超警戒潮位情况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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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7号“海高斯”台风风暴潮过程部分站位最大风暴增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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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浪灾害

● ● ●
海浪：海面由风引起的波动现象，主要包括风浪和涌浪。按照诱发海浪的

大气扰动特征来分类，由热带气旋引起的海浪称为台风浪；由温带气旋引起的

海浪称为气旋浪；由冷空气引起的海浪称为冷空气浪。

● ● ●

2020年，广东省海浪灾害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及人员伤

亡。

与近 5年相比，2020年影响广东省海域的热带气旋偏少，

强度偏弱。广东省近岸海域发生 7次影响较大的海浪过程，其

中 5次受台风过程的影响，2次受台风过程和冷空气过程共同

影响。上述海浪过程主要发生在 6－10月，级别均在大浪及以

下。

2020年影响广东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海浪过程情况见表 2。
表 2 2020年广东省近岸海域主要海浪过程情况表

发生海域 发生时间 引发海浪原因 海浪级别

广东近岸海域 6月 12－14 日 2002 号台风“鹦鹉” 中浪到大浪

广东近岸海域 7 月 31 日－8月 2 日
2003 号台风“森拉克”和

西南季风共同影响
中浪到大浪

珠江口近岸海域 8月 18－19 日 2007 号台风“海高斯” 大浪

广东西部近岸海域 9月 17－19 日 2011 号台风“红霞” 大浪

广东近岸海域 10 月 11－14 日 2016 号台风“浪卡” 大浪

广东近岸海域 10 月 21－25 日
2017 号台风“沙德尔”和

冷空气共同影响
大浪

广东西部近岸海域 10 月 27－28 日
2018 号台风“莫拉菲”和

冷空气共同影响
中浪



8



9

（三）海啸灾害

● ● ●
海啸：由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或巨大岩体塌陷和滑坡等导致的海水长周期

波动，能造成近岸海面大幅度涨落。根据引发海啸的原因可分为地震海啸、滑

坡海啸和火山海啸；根据海啸源与受影响沿海地区的距离可分为局地海啸、区

域海啸和越洋海啸。

● ● ●

2020年，广东省未发生海啸灾害。

2020年，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南中国海区域海啸

预警中心）针对发生在全球海域的 37次海底地震共发布了 62

期海啸信息。监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7次海底地震引发了局

地海啸，均未对广东省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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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赤潮灾害

● ● ●
赤潮：海洋中一些微藻、原生动物或细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爆发性增殖或

聚集达到某一水平，引起水体变色或对海洋中其他生物产生危害的一种生态异

常现象。

● ● ●

2020年，广东省沿海共发现赤潮 6 次，累计面积 111.63

平方千米。其中，有毒赤潮 1次，发现于深圳湾海域，最大面

积 6平方千米。以上赤潮发生期间均未收到附近海域出现养殖

鱼类和海洋生物异常死亡的报告。

与近 5年相比，2020年广东省赤潮发现次数和累计面积

均处于较低水平，发现次数为平均值（8次）的 75%。累计面

积为第二低值，高于 2019年，为平均值（457.3平方千米）的

24%。2016-2020年广东省海域赤潮灾害累计面积和发现次数

情况见图 5。

图 5 2016-2020年广东省海域赤潮灾害累计面积和发现次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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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来看，深圳市海域发现赤潮次数最多且累计面

积最大，分别为 3 次和 58.5 平方千米。从时间分布来看，5

月是发现赤潮次数最多的月份，为 3次；12月是发现赤潮累

计面积最大的月份，为 50平方千米。

2020年，持续时间最长和单次面积最大的赤潮过程均发

生在汕尾品清湖近岸水域，持续时间 7天，为 12月 2日－12

月 8日，最大面积为 50平方千米。

2020年，广东省海域引发赤潮的优势种共 4种，分别为

中肋骨条藻、赤潮异弯藻、双胞旋沟藻以及球形棕囊藻。其中，

中肋骨条藻作为优势种引发赤潮的次数最多，为 3次；球形棕

囊藻作为优势种引发赤潮的累计面积最大，为 50平方千米。

图 6 显微镜下的

中肋骨条藻细胞

图 7 显微镜下的

赤潮异弯藻细胞

图 8 显微镜下的

双胞旋沟藻细胞

图 9 肉眼可见的

球形棕囊藻胶囊

2020年广东省赤潮灾害统计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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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年广东省赤潮灾害统计表

发生地点 起止时间 赤潮优势种
面积

（平方千米）

东澳岛东部及大竹湾

海域
5 月 2 日－5 月 4 日 中肋骨条藻 0.13

深圳湾内海域 5 月 3 日－5 月 5 日
赤潮异弯藻（毒）、

中肋骨条藻
6.00

深圳蛇口渔港至深圳

湾后海海域
5 月 15 日－5 月 17 日 中肋骨条藻 7.50

珠江口深圳机场附近

海域
11 月 3 日－11 月 6 日 双胞旋沟藻 45.00

淇澳岛以东至内伶仃

岛海域
11 月 5 日－11 月 9 日 双胞旋沟藻 3.00

汕尾品清湖近岸水域 12 月 2 日－12 月 8 日 球形棕囊藻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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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平面变化

● ● ●
海平面是消除各种扰动后海面的平均高度，一般是通过计算一段时间内观

测潮位的平均值得到。根据时间范围的不同，有日平均海平面、月平均海平面、

年平均海平面和多年平均海平面等。

● ● ●

2020年，广东省沿海海平面较常年（1993－2011年的平

均海平面）高 71毫米，比 2019年低 14毫米。1980年至 2020

年，广东省沿海海平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平均上升速率

为 3.5 毫米/年，高于同期全国沿海海平面上升平均水平。

1980-2020年广东省沿海海平面变化见图 10。

图 10 1980-2020年广东省沿海海平面变化

2020年，广东省沿海各月海平面变化较大，与常年同期

相比，10月、11月和 12月海平面分别高 275毫米、131毫米

和 154 毫米，其中 10 月海平面为 1980年以来同期最高。与

常年

海平面变化趋势线

海平面变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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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同期相比，10 月和 12 月海平面分别上升 259 毫米和

153毫米，1月和 5月海平面分别下降 106毫米和 164毫米。

海平面上升加剧了广东省沿海风暴潮、海岸侵蚀和咸潮入

侵的灾害程度。

*本公报将 1993-2011年定为常年时段，简称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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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岸侵蚀

● ● ●
海岸侵蚀：海岸在海洋动力等因素作用下发生后退的现象。

● ● ●

2020年，广东省对深圳市、汕头市 2个重点岸段进行海

岸侵蚀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沿海部分地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海

岸侵蚀现象。

深圳土洋收费站岸段年最大侵蚀距离 0.3米，年平均侵蚀

距离 0.1米，侵蚀程度较 2019年减轻。

汕头濠江企望湾南山岸段年最大侵蚀距离 14.0米，年平

均侵蚀距离 8.0米。

图 11 深圳土洋收费站岸段
图 12 深圳土洋收费站岸段 2020年（红）

与 2019年（蓝）两期岸线对比

图 13 汕头濠江企望湾南山岸段
图 14 汕头濠江企望湾南山岸段海岸侵

蚀监测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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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广东省海岸侵蚀重点监测岸段数据见表 4。
表 4 2020年广东省海岸侵蚀重点监测岸段数据表

地市 监测岸段 侵蚀海岸类型
监测岸线长度

（千米）

最大侵蚀距离

（米）

平均侵蚀速率

（米/年）

深圳市 土洋收费站 砂质 0.2 -0.3 -0.1

汕头市 濠江区企望湾南山岸段 粉砂淤泥质 0.1 -14.0 -8.0

注：监测岸线长度为所调查的岸段长度；最大侵蚀距离为监测期间的海岸最大后退距离；平

均侵蚀速率为年均岸线蚀退距离；其中平均侵蚀速率数值前“+”表示淤涨，“-”表示侵蚀。

表中箭头表示与 2019年比较状况，其中“”表示侵蚀程度增加，“”表示侵蚀程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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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咸潮入侵

● ● ●
咸潮入侵：感潮河段（感潮河段指的是潮水可达到的，流量及水位受潮汐

影响的河流区段）在涨潮时发生的海水上溯现象。

● ● ●

2020年，珠江口咸潮入侵程度较 2019年总体加重，入侵

次数、影响天数、最大氯离子含量均不同程度增加。

珠江口全禄水厂共监测到咸潮入侵过程 6 次，影响天数

30天，最大氯离子含量平均值为 2316毫克/升。与 2019年相

比，入侵次数增加 1次，影响天数长 7天，最大氯离子含量平

均值高 64毫克/升。2020年珠江口咸潮入侵统计见表 5。
表 5 2020年珠江口咸潮入侵统计表

监测区域 起始日期 持续时间（天）
最大氯离子含量

（毫克/升）

珠江口

1月 6日 5 2097

1月 20日 5 2248

2月 2日 8 5758

11月 25日 5 1160

12月 10日 4 1466

12月 25日 3 1169

1月，珠江口沿海海平面总体偏低，2次咸潮入侵过程均

发生在天文大潮期间，最大氯离子含量平均值为 2173 毫克/

升，较 2019 年同期平均值（2168 毫克/升）高 5 毫克/升。2

月 2日－2月 9日期间珠江口沿海海平面较常年高 121毫米，

全禄水厂监测到本年度持续时间最长和盐度最高的咸潮入侵

过程，持续时间 8天，最大氯离子含量 5758毫克/升，较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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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盐度最高过程的最大氯离子含量（5090毫克/升）高 668毫

克/升。11－12月，珠江口沿海海平面为 1980年以来同期第二

高，较常年高 166－236毫米，期间发生 3次咸潮入侵过程，3

次过程最大氯离子含量平均值为 1265毫克/升，较 2019年同

期平均值（2274毫克/升）低 1009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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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广东省重要海洋减灾行动

（一）成立海洋预警监测工作领导小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和“提

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海洋预警监测

在“两统一”和海洋灾害应对等工作中的基础性、先行性、

服务性和保障性作用，2020年 2月 14日，广东省自然资源

厅成立由厅领导任组长，相关处室单位为成员的海洋预警监

测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地勘处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

图 15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成立厅海洋预警监测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海洋预警监测工作领导小组履行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和自然资源部的有关海洋预警监测的决策部署，审议全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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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预警监测工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组织开展全省海

洋预警监测工作重大行动，研究解决全省海洋预警监测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参与协调全省自然资源系统重大海洋灾害预

警监测工作等职责。领导小组的成立，对加强全省海洋观测

预报和海洋科学调查领域的政策设计和落实，提升海洋观

测、预报、监测、调查等基础能力，完善海洋预警监测业务

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印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洋灾害应急预案》

为切实履行海洋灾害防御职责，提高广东省应对海洋灾

害的预警报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2020年 4月 30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结合自

然资源部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统一规范省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和启动（或

结束）应急响应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广

东省自然资源厅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预案适用于广东省自

然资源厅组织开展影响广东省管辖海域范围的风暴潮、海浪

灾害的观测、预警和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海啸灾害的观测、

预警工作由国家组织实施，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转发国家海洋

环境预报中心的海啸预警信息。预案的出台，顺应了《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和《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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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有利于对突发性的海洋灾

害及时作出预警、响应和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性的海

洋灾害造成的损失，切实保障广东省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持

续健康发展。

图 16 关于印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洋

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

图 17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洋灾害应急

预案

（三）开展广东省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调查

为顺应机构改革后履行新职能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做好

广东省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工作的顶层设计，2020年，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了旨在摸清海洋生态家底的珊瑚礁、红

树林、海草床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调查。通过遥感监测和现

场调查等方式，基本掌握广东省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空

间分布现状，对重点区域评估其生态状态及受到围填海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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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素胁迫的风险，制作全省典型生态系统分布一张图和重

点区域典型海洋生态状态分布图。通过调查，准确获取广东

省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分布数据，掌握生态状态，为全省生态

评估和生态修复，以及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工作的全面开展奠

定基础，推动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图 18 湛江市流沙湾海草床生态系统现

场照片

图 19 湛江市流沙湾海草床生态系统现

场取样工作照

（四）开展为核电企业的冷源取水安全提供海洋环境

保障服务

随着广东省核电事业的不断发展，海洋环境预报在核电

企业的生产安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0年，广东

省自然资源厅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组织海

洋预报机构、海洋生态监测队伍形成团队，共同为阳江、岭

澳核电企业的冷源取水安全提供精确的海洋环境保障服务，

切实提升核电企业对冷源取水口海洋生物富集的防控能力，

避免核电站停堆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此项工作为海洋环境

预报技术在核电生产中的应用提供了全国推广的新思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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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行动落实了党中央提出的“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指示精神。

图 20 上川岛及北津港毛虾聚集海域生

态监测预警专报

图 21 大亚湾海域尖笔帽螺监测预警专

报

（五）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减灾行动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为统筹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的

海洋防灾减灾工作，2020年 6月 2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根

据自然资源部下发的《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灾害防治能力提升

行动计划》，制订并下发了《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灾害防治能

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各地市按照《粤港澳大湾

区海洋灾害防治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的指示，优化大湾区海

洋观测站点布局，提升海洋灾害预警监测水平，摸清海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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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风险隐患家底，切实提升大湾区海洋灾害风险防御能力。

接下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将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灾害

防治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要求，逐步构建大湾区

“四基”观测网、建设海洋数据中心、开展大湾区海洋灾害

风险普查工作，制定海洋灾害风险区划，划定海洋灾害重点

防御区。

图 22 关于印发《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灾害

防治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

图 23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灾害防治能力

提升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六）开展海洋观测基地科普功能建设

为发挥海洋观测站点一站多能的作用，同时也为了科普

海洋预警监测知识，2020年 10月 28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根据省政府《关于陪同许瑞生副省长赴珠海、阳江开展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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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水下文物保护与利用调研的情况报告》要求，协调珠

海市自然资源局与国家海洋局珠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在

珠海海滨浴场的海洋潮位观测站挂牌成立共建珠海海洋观

测科普教育基地。海洋观测科普教育基地的建设为广东省甚

至华南地区拓展海洋观测站点的功能提供了经验，同时也为

海洋预警监测工作深入社会提供了平台。

图 24 珠海海洋观测科普教育基地

挂牌

图 25 珠海举行海洋观测科普教育基地

挂牌现场

（七）开展海洋灾害科普宣教工作

为营造海洋预警监测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氛围，2020

年，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多类型、分类别的海洋防灾

减灾宣传工作。一是结合“5.12”防灾减灾日，组织全省自然

资源系统开展法律法规、防灾减灾知识、预警监测等方面的

海洋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应急水平和

群众自救互救能力。二是结合“6.8”世界海洋日，发布《2019

年广东省海洋灾害公报》，积极营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

经略海洋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结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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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灾害应急预案》的实施，组织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开展海洋

灾害应急演练，指导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修改海洋灾害应急预

案，提升应对海洋灾害的能力。四是解决海洋预警报信息传

递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升级广东省海洋预报台网站的页面，

并在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机关网站建立衔接。不仅在网站的内

容上有海洋预警报信息，而且增添了海洋预警监测领域的法

律、海洋灾害科普等知识，更加方便社会公众及时掌握海洋

环境信息。五是结合构建广东特色海洋预报体系，安排深圳、

茂名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厅属事业单位的人员参加

国家海洋局南海预报中心举办的海洋预报减灾技术人员跟

班学习。

图 26 “5.12”防灾减灾日 图 27 “6.8”世界海洋日中山主会场

图 28 《2019年广东省海洋灾害公报》

新闻发布会现场
图 29 2020年海洋灾害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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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四色警戒潮位说明

警戒潮位指防护区沿岸可能出现险情或潮灾，需进入戒

备或救灾状态的潮位既定值，从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

色、红色四个等级（见附表 1）。

附表 1 四色警戒潮位说明

警戒潮位分级 说 明

蓝色警戒潮位
指海洋灾害预警部门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的潮位值，当潮位达到这一既

定值时，防护区沿岸须进入戒备状态，预防潮灾的发生。

黄色警戒潮位
指海洋灾害预警部门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的潮位值，当潮位达到这一既

定值时，防护区沿岸可能出现轻微的海洋灾害。

橙色警戒潮位
指海洋灾害预警部门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的潮位值，当潮位达到这一既

定值时，防护区沿岸可能出现较大的海洋灾害。

红色警戒潮位

指防护区沿岸及其附属工程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潮位，是海洋灾害预

警部门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的潮位值。当潮位达到这一既定值时，防护

区沿岸可能出现重大的海洋灾害。

附图 1 十字沥闸四色警戒潮位标识物 附图 2 珠海市鸡啼门岸段四色警戒潮位

标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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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广东省沿海警戒潮位值

附表 2 广东省沿海警戒潮位值

单位：厘米 基准面：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地级市 序号 岸段名称 蓝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潮州市 1 饶平岸段 210 235 260 280

汕头市

2 南澳岸段 200 215 235 255

3 澄海岸段 225 270 315 365

4 金平岸段 190 235 280 330

5 龙湖岸段 200 250 300 350

6 濠江岸段 195 220 250 275

7 潮阳岸段 185 220 260 300

8 潮南岸段 185 220 260 300

揭阳市
9 榕城岸段 185 220 260 300

10 惠来岸段 170 200 235 265

汕尾市

11 陆丰岸段 170 200 230 260

12 红海湾遮浪岸段 175 195 215 235

13 城区品清湖岸段 190 215 240 265

14 海丰岸段 205 220 240 255

惠州市

15 惠东县（一）考洲洋岸段 205 220 240 255

16 惠东县（二）范和港岸段 220 / / 260

17 惠阳岸段 210 235 255 275

深圳市

18 大亚湾岸段（大鹏新区） 220 230 245 260

19 大鹏湾岸段（大鹏新区-盐田区） 215 230 245 260

20 深圳湾岸段（福田区） 230 250 275 300

21 深圳湾岸段（南山区） 230 250 275 300

22 珠江口岸段（南山区-宝安区） 235 260 280 300

东莞市 23 东莞市岸段 250 275 305 330

广州市

24 南沙区（一）南岸段 250 280 310 340

25 南沙区（二）北岸段 250 280 310 340

26 番禺岸段 250 280 310 340

27 增城岸段 260 285 310 335

28 黄埔岸段 260 285 310 335

29 天河岸段 270 295 315 340

30 海珠岸段 275 295 315 335

31 越秀岸段 275 300 325 350

32 荔湾岸段 275 295 315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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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 序号 岸段名称 蓝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中山市 33 中山市岸段 240 265 285 310

珠海市

34 香洲岸段 205 235 260 285

35 磨刀门岸段（香洲区-金湾区） 230 260 285 315

36 鸡啼门岸段（金湾区-斗门区） 220 260 300 340

37 黄茅海东岸段（金湾区-斗门区） 240 270 300 335

江门市

38 新会岸段 255 280 305 325

39 台山市（一）黄茅海西岸段 240 270 300 325

40 台山市（二）广海湾岸段 255 290 325 360

41 镇海湾岸段（台山市-恩平市） 245 275 305 330

阳江市

42 北津港岸段（阳东区-江城区） 235 265 295 325

43 江城区海陵岛岸段 260 290 315 345

44 丰头河岸段（江城区-阳西县） 260 290 315 345

45 阳西岸段 260 290 315 345

茂名市
46 电白区（一）博贺港岸段 260 290 325 355

47 电白区（二）水东湾岸段 260 290 325 355

湛江市

48 吴川岸段 260 290 325 355

49 坡头岸段 330 375 420 465

50 霞山岸段 330 375 420 465

51 赤坎岸段 330 375 420 465

52 开发区岸段 285 315 345 375

53 麻章岸段 350 400 450 500

54 徐闻岸段 195 220 245 270

55 雷州市（一）东侧岸段 355 435 515 595

56 雷州市（二）西侧岸段 335 / / 365

57 遂溪西侧岸段 355 / / 380

58 廉江岸段 370 / /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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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海洋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一、风暴潮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一）风暴潮灾害蓝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

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蓝色

警戒潮位，应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

（二）风暴潮灾害黄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

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黄色

警戒潮位，应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

（三）风暴潮灾害橙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

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橙色

警戒潮位，应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

（四）风暴潮灾害红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受影响区域

内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红色

警戒潮位，应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

二、海浪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一）海浪灾害蓝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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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近岸海域出现 2.5 米至 3.5 米（不含）有效波高时，应

发布海浪蓝色警报。

（二）海浪灾害黄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

影响近岸海域出现 3.5 米至 4.5 米（不含）有效波高，或者

近海预报海域出现 6.0 米至 9.0 米（不含）有效波高时，应

发布海浪黄色警报。

（三）海浪灾害橙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

影响近岸海域出现 4.5 米至 6.0 米（不含）有效波高，或者

近海预报海域出现 9.0 米至 14.0 米（不含）有效波高时，

应发布海浪橙色警报。

（四）海浪灾害红色警报

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受

影响近岸海域出现达到或超过 6.0 米有效波高，或者近海预

报海域出现达到或超过 14.0 米有效波高时，应发布海浪红

色警报。

三、海啸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一）海啸灾害黄色警报

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将会在广东省沿岸产

生 0.3（含）至 1 米的海啸波幅，发布海啸黄色警报。

（二）海啸灾害橙色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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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将会在广东省沿岸产

生 1（含）至 3 米的海啸波幅，发布海啸橙色警报。

（三）海啸灾害红色警报

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将在广东省沿岸产生

3（含）米以上的海啸波幅，发布海啸红色警报。

（四）海啸信息

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将会在广东省沿岸产

生 0.3 米以下的海啸波幅，或者没有海啸，发布海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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